               财务与税务顾问协议书              C-3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
乙方：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
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,聘请乙方担任常年财务（或税务）顾问,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,达成以下协议。

一、乙方的咨询服务范围:

1、根据甲方需要，提供有关财务与税务方面的专业资料；

2、接受甲方日常财务、税务处理过程中的咨询；

3、甲方财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咨询；

4、甲方年度财务和会计决算咨询。
二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
1、与乙方诚信合作，为乙方开展工作提供便利，向乙方提供与服务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。

2、按照约定支付财务顾问费用；若顾问工作需要乙方出差外地，则承担乙方的出差费用。

3、向乙方提出的要求不应与法律、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规定相冲突。

三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
1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2、在甲方需要时，及时向甲方提出财务与税务顾问意见或建议。

3、乙方为甲方保密，不泄露甲方的商业机密和财务信息与状况。
四、服务收费

甲方每年（或每月）向乙方支付财务（或税务）顾问费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协议签定后即支付当年财务（或税务）顾问费的50%，协议签定半年后支付当年财务（或税务）顾问费的另50%。从第二年开始，顾问期开始日支付当年财务顾问费的50%，半年后支付当年财务顾问费的另50%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除上述咨询服务范围外，若甲方还需另外要求乙方为其提供企业经营管理、融资、发展战略以及公司改制重组整合等其他方面的咨询服务，则甲乙双方另行协商。
六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    年。
七、本协议书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（盖章）：深圳振兴会计师事务所

代  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 表：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中国深圳市彩田路彩虹新都彩荟阁23A
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+86-755-82911663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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